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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量刑问题的理论思考 

李晓明 

内容提要：随着新刑法的实施，司法实践向理论界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从而推动着刑法

基础理论研究向纵深发展，本文就刑法学中的量刑及其理论体系作粗浅探讨。 

  关键词：量刑；量刑根据；量刑制度；量刑原则 

  审判是诉讼活动的必然和归宿，很显然也是执行活动的基础和开始。如果“审”体现的

是定罪的过程，那么，“判”则是量刑的内容，且是整个审判活动中的重中之重。 

  一、量刑的内涵与特征 

  (1)量刑能否与刑罚裁量相等同？我国传统的量刑观是从字面意义上来解释的，量即裁

量，刑即刑罚，由此得出所谓“裁量刑法”，但从司法实践和现代量刑观来看，量刑的实质

意义和范围一再扩大。如今的量刑的确不能再与刑罚裁量相等同，此外至少包括或扩至非刑

罚的裁量方法、刑罚免除、保安刑的裁量等。另外，进一步强调和突出了刑罚裁量的动态

性，如是否适用刑罚、如何适用刑罚等。 

  (2)量刑的基础和依据。传统量刑观认为，量刑的基础和依据就是犯罪事实、犯罪情节和

对社会的危害程度。新的刑事责任理论认为，犯罪与刑罚之间必须有桥梁进行沟通，以确保

量刑的科学性、准确性、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就是说，量刑的轻重，既要看所犯罪行的轻

重，又要考虑行为人本身的具体情况和其他可能影响承担刑事责任大小的因素。 

  (3)关于量刑对象的称谓问题。即分别使用了“犯罪人”、“被告人”、“犯罪分子”三

个不同的称谓。很显然，量刑对象已经是经审定有罪的人，当然就不能再称“犯罪嫌疑

人”，称“被告人”也不够贴切，而“犯罪分子”又不是一个法律用语，故我们还是同意第

一种观点，用“犯罪人”最为准确和恰当。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量刑是指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机关在查明案件事实、认定犯罪性质

和确定刑事责任大小的基础上，依法对犯罪人作出的是否适用刑罚、适用何种刑罚、如何适

用刑罚，以及适用何种非刑罚方法的判决过程。由此可以看出量刑具有下述主要特征： 

  第一，量刑主体的明确性。量刑权是国家司法权的重要内容，量刑作为审判活动中的重

要环节之一，必然由人民法院的刑事审判机关主持进行。第二，量刑根据的确定性。刑事责

任才是量刑的最重要根据，而且是建立在查明案件事实和犯罪性质基础之上的。第三，量刑

对象的特定性。根据犯罪构成理论，量刑过程离不开具体刑罚的承受者，这就是犯罪行为的

实施者———犯罪人，即是说每一个量刑过程中的具体对象都是特定的。至于类似保安刑的

对象是否犯罪人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一点也是毫无疑问的。从刑法第17条第4款规定的内容

看，“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他的家长或者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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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也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这一立法原意清楚地说明，这种对象并不是不构成犯罪，而

是“不予刑事处罚”，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从对青少年的保护出发的。另外，从收容教养的

性质看，其本身就是以限制人身自由为内容的，这一内容很显然是以具有严重违反刑事法律

行为或犯罪行为为适用对象的。因此，量刑对象是犯罪人这一特定性是勿庸置疑的。第四，

量刑形式的多样性。从载体形式看，既可表现为刑事判决的形式，又可表现为刑事裁定的形

式；从实质内容上看，既可表现为生命刑，也可表现为自由刑，还可表现为财产刑或资格

刑，甚至还可表现为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等非刑罚处理方式及保安刑

等。 

  二、量刑根据与量刑情节 

  所谓量刑根据是指作出某种量刑结论的前提或基础。刑法第61条也规定：“对于犯罪分

子决定刑罚的时候，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照

本法的有关规定判处。”笔者认为，法律根据实际上就是刑法根据，是指刑法中有关指导量

刑的一切法律规定。这是量刑的根本依据，也是罪刑法定原则的重要基础和具体体现。 

  量刑情节是指对犯罪人量刑时据以决定是否处刑或处刑轻重的有关案情变化过程的状况

与环节。从不同角度又可对量刑情节作出不同的分类。 

  (1)依据刑法有无明文规定可将其划分为法定情节和酌定情节。前者是刑法明文规定在量

刑时予以考虑的情节；后者是刑法无明文规定，由法官依据事实和法律在量刑时予以考虑的

情节。法定情节依据其功能的绝对性，又可分为应当情节和可以情节，前者是根据法律规定

应当从宽或从严处罚；后者则根据法律规定可以从宽处罚。 

  (2)依据处刑轻重性质可将其划分为从宽情节和从严情节。前者具体包括从轻、减轻或免

除处罚的情节；后者具体包括从重处罚和加重处罚的情节。 

  (3)依据在量刑中的地位与功能可将其划分为特别量刑情节和基本量刑情节。前者是指刑

法明文规定的应当或可以加重、从重、从轻、减轻处罚和免除处罚的各种情节；后者是指刑

法概括规定或认定的在所有犯罪中都存在并决定量刑轻重的各种情节。特别最刑情节依据法

定处罚要求不同又分为重罚量刑情节(加重和从重处罚情节)、轻罚量刑情节(从轻和减轻处罚

情节)和免罚量刑情节(免除处罚情节)等。 

  (4)依据情节出现的时间先后及与犯罪的关系可将其划分为罪前情节、罪中情节和罪后情

节。罪前情节是指存在于犯罪之前而影响量刑的情节，如平时表现、是否有前科等；罪中情

节是指存在于犯罪过程中而影响量刑的情节，如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犯罪手段、犯罪后果

等；罪后情节是指犯罪实施之后产生的影响量刑的情节，如自首、立功、认罪态度、积极退

赃等。 

  三、量刑制度与量刑原则 

  量刑制度是指量刑过程中办案人员理应遵循的办案规程或规则。可见，量刑制度是一种

办案规程或规则，而量刑情节则是据以决定是否处刑或处刑轻重的情状与环节。前者是一种

工作过程；后者是一种判断结论。如同是“从重、从轻、减轻与免除处罚”等术语，如果是

依据犯罪情节得出的判断结论性意见，则属于量刑情节的范畴，如用在描述或执行的操作程

序与制度规定上，很显然属于量刑制度的范畴。 

  据此认为，自首、立功、累犯等应当属于量刑情节。因为他们是决定或确定“从轻、减

轻、免除处罚”或“从重、加重、从严处罚”的前提和依据，有了这些前提和依据最终才能

得出相应的结论。而数罪并罚、缓刑、“从重、从轻、减轻与免除处罚”等的具体操作制度

规定等均应属于量刑制度，而不是依据其犯罪情节得出的一种判断结论。 

  四、关于量刑原则问题 

  我国传统的量刑理论都习惯于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作为量刑的基本原



则，笔者认为它对量刑并无具体的指导意义，故提出另外三个量刑原则，即： 

  (1)责刑等质原则。如果我们用“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来替代“罪刑相适应原则”的话，

那么责刑等质原则就是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在量刑问题上的具体化。它是指行为人所应负的刑

事责任与最终适用的刑罚或量刑结果应当是等同等质，相宜相对。 

  (2)裁量依法原则。是指在量刑过程中要严格按照刑法中关于量刑的法条和法律规范办

理，以保证量刑的科学性、准确性和公正性。具体要求是，不仅要依照刑法分则的量刑规定

来进行裁量，也要依照刑法总则的量刑规定来进行裁量，还要依照特别刑法或附属刑法的规

定来进行裁量。 

  (3)个别评价原则，也叫裁量个别化原则。这是指审判人员在量刑过程中将行为人的人身

危险大小及其他个别或特别情况作为量刑考虑的因素之一，并作出个别的实事求是的公正评

价。 

 (作者为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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